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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負數票應修法條範例(2015/2/5 第六版)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 民國 98 年 05 月 27 日 修正 ) 

原文 擬修正條文草案 討論 

第 22 條 

  依政黨推薦方式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者，應檢附加蓋內政部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政黨推薦書；二

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時，應檢附一份政黨推薦書，排

列推薦政黨之順序，並分別蓋用圖記。同一政黨，不得推薦二組

以上候選人，推薦二組以上候選人者，其後登記者，不予受理。 

前項之政黨，於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

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應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五以

上。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各該政

黨推薦候選人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

算之。 

第 22 條 

  依政黨推薦方式向中央選舉委員會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

候選人者，應檢附加蓋內政部發給該政黨圖記之政黨推薦書；二

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時，應檢附一份政黨推薦書，排

列推薦政黨之順序，並分別蓋用圖記。同一政黨，不得推薦二組

以上候選人，推薦二組以上候選人者，其後登記者，不予受理。 

前項之政黨，於最近任何一次總統、副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其

所推薦候選人得贊成票數之和，應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

五以上。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各

該政黨推薦候選人之得贊成票數，以推薦政黨數除其推薦候選人

得贊成票數計算之。 

 

登記參與後選

門檻應寬鬆才

符合憲法精神, 

所以不考慮以

前反對票多少 

第 31 條 

  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時，各組應繳納保證金新臺幣一

千五百萬元。 

前項保證金，應於公告當選人名單後十日內發還。但得票數不足

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者，不予發還。 

第 31 條 

  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時，各組應繳納保證金新臺幣一

千五百萬元。 

前項保證金，應於公告當選人名單後十日內發還。但得贊成票數

不足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者或贊成票扣除反對票後之淨贊成票

非正數者，不予發還。 

 

第 58 條 

  選舉票應由各直轄市、縣 (市) 選舉委員會印製、分發及應

用。選舉票上應刊印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號次、姓名、登

第 58 條 

  選舉票應由各直轄市、縣 (市) 選舉委員會印製、分發及應

用。選舉票上應刊印各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號次、姓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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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方式及相片；依政黨推薦方式登記之候選人應刊印推薦該組候

選人之政黨名稱加推薦二字，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

時，政黨名稱次序，依其政黨推薦書填列之順位；依連署方式登

記之候選人，刊印連署。前項選舉票，由直轄市、縣 (市) 選舉

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印製，並由監察小組委員到

場監印，於投票日前一日交各該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

員當眾點清。 

記方式及相片, 並有贊成及反對之勾選欄；依政黨推薦方式登記

之候選人應刊印推薦該組候選人之政黨名稱加推薦二字，二個以

上政黨共同推薦一組候選人時，政黨名稱次序，依其政黨推薦書

填列之順位；依連署方式登記之候選人，刊印連署。前項選舉票，

由直轄市、縣 (市) 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印

製，並由監察小組委員到場監印，於投票日前一日交各該投票所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眾點清。 

第 60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二、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圈選一組。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組。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組。 

八、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前項無效票，應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認定

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

選舉票應為有效。 

本條文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不適用

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 

第 60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二、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圈選贊成或反對一組。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組。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組。 

八、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前項無效票，應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認定

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

選舉票應為有效。 

本條文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不適用

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 

 

第 63 條 

  選舉結果以候選人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得票相同時，應

第 63 條 

  選舉結果以候選人得贊成票扣除反對票後, 淨贊成票最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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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投票之日起三十日內重行投票。 

 

 

 

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始為當選。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

成重行選舉投票。 

一組為當選；得票相同時，應自投票之日起 

三十日內重行投票。 若無任何一組候選人所得贊成票多過反對

票, 各政黨須推薦新候選人, 應自投票之日起 

六十日內重行投票.  

候選人僅有一組時，其得贊成票數須達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以

上且多過反對票數，始為當選。候選人有兩組或兩組以上時，其

得贊成票數須達有效票總數百分之十以上且多過反對票數，始為

當選. 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

行選舉投票。 

第 63-1 條 

  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有效票

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向第

一百十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

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四十日內完成重新計票，並

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 

選舉委員會應於七日內依管轄法院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

結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

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聲請，應以書面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繳納一定金額之

保證金；其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新臺幣三元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選定地點，就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及選

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人員到場，並

得指揮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鄉（鎮、市、區）公所及

第 63-1 條 

  選舉結果得淨贊成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淨贊成票數

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

後七日內，向第一百十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

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四十日內完成

重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選舉委

員會應於七日內依管轄法院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結果。

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當

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聲請，應以書面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繳納一定金額之

保證金；其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新臺幣三元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選定地點，就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及選

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人員到場，並

得指揮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鄉（鎮、市、區）公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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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選或落選時，第二項保證金不予發還；重

新計票結果改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

及選舉票，不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需費用，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列預算負擔

之。 

本條文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不適用

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 

投票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選或落選時，第二項保證金不予發還；重

新計票結果改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

及選舉票，不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需費用，由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列預算負擔

之。 

本條文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不適用

第一百十五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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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 民國 103 年 05 月 28 日 修正 ) 

 

原文 擬修正條文草案 討論 

第 24 條 

  選舉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

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須

年滿三十歲；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二

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曾設有戶

籍或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依法設立之政

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僑居

國外國民候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

之和，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二個以上政黨

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

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

票率，曾達百分之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備具

名冊及立法委員出具之切結書。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人以

第 24 條 

  選舉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選舉區

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須

年滿三十歲；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候選人須年滿二

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

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曾設有戶

籍或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依法設立之政

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僑居

國外國民候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得贊成

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二個以上

政黨共同推薦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各該政黨推薦候

選人之得贊成票數，以推薦政黨數除其推薦候選人得贊成票

數計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得

贊成票率，曾達百分之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備具

名冊及立法委員出具之切結書。 

 

 

 

 

 

 

 

 

 

登記參與後

選門檻應寬

鬆才符合憲

法精神, 所

以不考慮以

前反對票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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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

自戶籍遷出登記之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應為該政黨黨員，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其候選人

名單應以書面為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

年者，始得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

準。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人以

上，且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

自戶籍遷出登記之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應為該政黨黨員，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其候選人

名單應以書面為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

年者，始得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

準。 

第 32 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

先期公告。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之保證

金，依公告數額，由登記之政黨按登記人數繳納。 

保證金之繳納，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付支票或

郵局之劃撥支票為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之。 

保證金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三十日內發還。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予發還： 

一、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未當

選。 

二、前款以外選舉未當選之候選人，得票不足各該選舉區應

選出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第 32 條 

  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會

先期公告。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之保證

金，依公告數額，由登記之政黨按登記人數繳納。 

保證金之繳納，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保付支票或

郵局之劃撥支票為限；繳納現金不得以硬幣為之。 

保證金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三十日內發還。但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予發還： 

一、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未當

選。 

二、前款以外選舉未當選之候選人，得贊成票不足各該選舉

區應選出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7	  
	  

前項第二款所稱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應先扣除依戶籍法第

四十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戶籍逕為遷入該戶政事務所

之選舉人人數。 

第四項保證金發還前，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逕予扣

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額。 

前項第二款所稱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應先扣除依戶籍法第

四十七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戶籍逕為遷入該戶政事務所

之選舉人人數。 

第四項保證金發還前，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逕予扣

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還其餘額。 

第 43 條 

  候選人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外，當選人在一人，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三分之一

以上者，當選人在二人以上，得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票數

二分之一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票補貼新臺幣三十

元。但其最高額，不得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

金額。 

前項當選票數，當選人在二人以上者，以最低當選票數為

準；其最低當選票數之當選人，以婦女保障名額當選，應以

前一名當選人之得票數為最低當選票數。 

 

第一項對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三十日內，由選舉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於三

個月內掣據，向選舉委員會領取。 

前項競選費用之補貼，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逕予扣

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之候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經判刑確定者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經法

第 43 條 

  候選人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外，當選人在一人，得贊成票數達各該選舉區當選贊成票數

三分之一以上者，當選人在二人以上，得贊成票數達各該選

舉區當選贊成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補貼其競選費用，每

淨贊成票(贊成票扣除反對票後)補貼新臺幣三十元。但其最

高額，不得超過各該選舉區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前項當選贊成票數，當選人在二人以上者，以最低當選贊成

票數為準；其最低當選贊成票數之當選人，以婦女保障名額

當選，應以前一名當選人之得贊成票數為最低當選贊成票

數。 

第一項對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應於當選人名單公告日後

三十日內，由選舉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候選人於三

個月內掣據，向選舉委員會領取。 

前項競選費用之補貼，依第一百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逕予扣

除者，應先予以扣除，有餘額時，發給其餘額。 

領取競選費用補貼之候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九十九條第一

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

經判刑確定者或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事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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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選舉委員會應於收到法院確定判決

書後，以書面通知其於三十日內繳回已領取及依前項先予 

扣除之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屆期不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國家應每年對政黨撥給競選費用補助金，其撥款標準以最近

一次立法委員選舉為依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政黨得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應補貼該政黨競選

費用，每年每票補貼新臺幣五十元，按會計年度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並通知政黨於一個月內掣據，向中央

選舉委員會領取，至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領取競選費用補貼者，選舉委員會應

催告其於三個月內具領；屆期未領者，視為放棄領取。 

第一項、 第六項所需補貼費用，依第十三條規定編列預算。 

 

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選舉委員會應於收到法院確定判決

書後，以書面通知其於三十日內繳回已領取及依前項先予 

扣除之競選費用補貼金額，屆期不繳回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國家應每年對政黨撥給競選費用補助金，其撥款標準以最近

一次立法委員選舉為依據。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政黨得贊成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者，應補貼該政黨

競選費用，每年每淨贊成票(贊成票扣除反對票之後)補貼新

臺幣五十元，按會計年度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算補貼金額，

並通知政黨於一個月內掣據，向中央選舉委員會領取，至該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候選人未於規定期限內領取競選費用補貼者，選舉委員會應

催告其於三個月內具領；屆期未領者，視為放棄領取。 

第一項、第六項所需補貼費用，依第十三條規定編列預算。 

第 59 條 

  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監

察投票、開票工作。 

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由選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政府

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之；受洽請之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及受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學校教職員，均不得拒絕。 

監察員依下列方式推薦後，由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 

一、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僅由推薦候選

人且其最近一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第 59 條 

  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員若干人，監

察投票、開票工作。 

主任監察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由選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政府

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之；受洽請之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及受遴派之政府機關職員、學校教職員，均不得拒絕。 

監察員依下列方式推薦後，由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 

一、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僅由推薦候選

人且其最近一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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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於各投票所推薦監察員一

人。 

二、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則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

薦，但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屬政黨推薦。如指定之

監察員超過該投票所、開票所規定名額時，以抽籤定之。 

三、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與其他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依第一款規定推薦。 

候選人或政黨得就其所推薦之監察員，指定投票所、開票

所，執行投票、開票監察工作。但投、開票所監察員不得全

屬同一政黨推薦。 

除候選人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薦不足二名之監察員時，由

選舉委員會就下列人員遴派之： 

一、地方公正人士。 

二、各機關（構）、團體、學校人員。 

三、大專校院成年學生。 

監察員資格、推薦程序及服務之規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

之。 

得贊成票率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於各投票所推薦監察員

一人。 

二、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則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

薦，但經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屬政黨推薦。如指定之

監察員超過該投票所、開票所規定名額時，以抽籤定之。 

三、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與其他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依第一款規定推薦。 

候選人或政黨得就其所推薦之監察員，指定投票所、開票

所，執行投票、開票監察工作。但投、開票所監察員不得全

屬同一政黨推薦。 

除候選人僅一人外，各投票所推薦不足二名之監察員時，由

選舉委員會就列人員遴派之： 

一、地方公正人士。 

二、各機關（構）、團體、學校人員。 

三、大專校院成年學生。 

監察員資格、推薦程序及服務之規則，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

之。 

第 63 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票圈選欄上，以選舉委員

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一人。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圈選一政黨。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第一項圈選工具，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

舉委員會規定 

第 63 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票圈選欄上，以選舉委員

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贊成或反對一人。但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圈選贊成或反對一政黨。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 

第一項圈選工具，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

舉委員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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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式樣製備。 之式樣製備。 

第 67 條 

  公職人員選舉，除另有規定外，按各選舉區應選出之名

額，以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

決定之。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名額之分

配，依下列規定： 

一、以各政黨得票數相加之和，除各該政黨得票數，求得各

該政黨得票比率。 

二、以應選名額乘前款得票比率所得積數之整數，即為各政

黨分配之當選名額；按政黨名單順位依序當選。 

三、依前款規定分配當選名額後，如有剩餘名額，應按各政

黨分配當選名額後之剩餘數大小，依序分配剩餘名額。剩餘

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四、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人數少於應分配之當選名額時，

視同缺額。 

五、各該政黨之得票比率未達百分之五以上者，不予分配當

選名額；其得票數不列入第一款計算。 

六、第一款至第三款及前款小數點均算至小數點第四位，第

五位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各政黨分配之婦女當選名額，按各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順

位依序分配當選名額；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由

第 67 條 

  公職人員選舉，除另有規定外，按各選舉區應選出之名

額，以候選人得淨贊成票(贊成票扣除反對票後)比較多數者

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贊成票未多過反對票

者不得當選.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當選名額之分

配，依下列規定： 

一、以各政黨得贊成票數相加之和，除各該政黨得贊成票

數，求得各該政黨得票比率。 

二、以應選名額乘前款得票比率所得積數之整數，即為各政

黨分配之當選名額；按政黨名單順位依序當選。 

三、依前款規定分配當選名額後，如有剩餘名額，應按各政

黨分配當選名額後之剩餘數大小，依序分配剩餘名額。剩餘

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四、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人數少於應分配之當選名額時，

視同缺額。 

五、各該政黨之得贊成票比率未達百分之五以上或淨贊成票

非正數者，不予分配當選名額；其得票數不列入第一款計算。 

六、第一款至第三款及前款小數點均算至小數點第四位，第

五位以下四捨五入。 

前項各政黨當選之名額，婦女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各政黨分配之婦女當選名額，按各政黨登記之候選人名單順

位依序分配當選名額；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額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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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在後之婦女優先分配當選。婦女候選人少於應分配之婦

女當選名額時，視同缺額。 

名單在後之婦女優先分配當選。婦女候選人少於應分配之婦

女當選名額時，視同缺額。 

第 68 條 

  地方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

額時，應將婦女候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票比較多

數者為當選；其計算方式，依下列規 

定。但無婦女候選人者，不在此限： 

一、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

住民區民代表選舉，在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劃分選舉區時，各該選舉區開票結果，婦女當選人不足

各該選舉區規定名額時，應將該選舉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

得票數，單獨計算，以得票較多之婦女候選人，依序當選。 

 

二、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直轄市議員、平地原住民、山

地原住民縣（市）議員、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

舉，婦女當選人不足規定名額時，應將各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選舉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

相互比較，以得票數較多之婦女候選人於其選舉區之當選名

額中依序當選。 

第 68 條 

  地方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其婦女當選人少於應行當選名

額時，應將婦女候選人所得選舉票單獨計算，以得淨贊成票

比較多數者為當選；其計算方式，依下列規定。但無婦女候

選人者，不在此限： 

一、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原

住民區民代表選舉，在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區）劃分選舉區時，各該選舉區開票結果，婦女當選人不足

各該選舉區規定名額時，應將該選舉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

得票數，單獨計算，以得淨贊成票較多之婦女候選人，依序

當選。 

二、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直轄市議員、平地原住民、山

地原住民縣（市）議員、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民代表選

舉，婦女當選人不足規定名額時，應將各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選舉區未當選婦女候選人所得票數單獨計算，

相互比較，以得票數較多之婦女候選人於其選舉區之當選名

額中依序當選。 

 

第 69 條 

  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結果，得票

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有效票

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

第 69 條 

  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結果，得淨

贊成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淨贊成票數差距，或原住民

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淨贊成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

得淨贊成票數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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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日後七日內，向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 

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之投票

所於二十日內完成重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

選舉委員會。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應於七日內依管轄法院重新

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結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

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 

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請，於得票數最高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

得票數第三高之候選人有二人以上票數相同時，得由經抽籤

而未抽中之候選人為之。 

第一項聲請，應以書面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繳納一定

金額之保證金；其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新臺幣三元

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於直轄市、縣（市）分別選定地點，就

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人員到

場，並得指揮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區）公所及投票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選或落選時，第三項保證金不予發

還；重新計票結果改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

名冊及選舉票，不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需費用，由第十三條規定編列預算之

機關負擔。 

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向第一百二十

六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

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二十日內完成重新計

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各主管選舉

委員會應於七日內依管轄法院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

結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

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 

前項重新計票之申請，於得淨贊成票數最高或原住民立法委

員選舉得票數第三高之候選人有二人以上票數相同時，得由

經抽籤而未抽中之候選人為之。 

第一項聲請，應以書面載明重新計票之投票所，並繳納一定

金額之保證金；其數額以投票所之投票數每票新臺幣三元

計。 

重新計票由管轄法院於直轄市、縣（市）分別選定地點，就

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逐張認定。 

管轄法院辦理重新計票，應通知各候選人或其指定人員到

場，並得指揮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鄉（鎮、市、

區）公所及投票所工作人員協助。 

重新計票結果未改變當選或落選時，第三項保證金不予發

還；重新計票結果改變當選或落選時，保證金應予發還。 

任何人提起選舉訴訟時，依第一項規定查封之投票所選舉人

名冊及選舉票，不得聲請重新計票。 

第一項辦理重新計票所需費用，由第十三條規定編列預算之

機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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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 條 

  候選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

時，以所得票數達下列規定以上者，始為當選。但村（里）

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

長、原住民區長選舉，為各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

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時，區域立

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

區長，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原住民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第 70 條 

  候選候選人數未超過或不足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名額

時，以所得贊成票數達下列規定以上者，始為當選。但村（里）

長選舉不在此限： 

一、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

長、原住民區長選舉，為各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二十。 

二、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

市）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選舉，為各該選舉區應選出之

名額除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所得商數百分之十。 

前項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出之名額時，區域立

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

區長，應自投票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重行選舉投票；原住民

立法委員、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

表、原住民區民代表視同缺額。同一選舉區內缺額達二 

分之一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第 74 條 

  當選人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事

實，候選人得票數有變動致影響當選或落選時，主管選舉委

員會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重行審定。審定結果，

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 

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不適用重行選舉

或缺額補選之規定。 

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

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

第 74 條 

  當選人經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事

實，候選人得票數有變動致影響當選或落選時，主管選舉委

員會應依法院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重行審定。審定結果，

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 

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之情形，應重行公告，不適用重行選舉

或缺額補選之規定。 

地方民意代表當選人因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情

事，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或當選人有褫奪公權尚未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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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低順序遞補，不

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

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

數二分之一。 

權之情形時，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淨贊成數之高低順序遞

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遞補人員之得贊

成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

當選人得贊成票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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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原文 擬修正條文草案 討論 

第 二 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

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

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

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人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

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

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

規定。 

第 二 條  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

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

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總統、副總

統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組圈

選，以得淨贊成票(贊成票扣除反對票之後)最多

之一組為當選。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

民返國行使選舉權，以法律定之。 

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

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

行政院院長之副署，不適用憲法第三十七條之

規定。 

若公投通過修法實現負數票,  也

許不須修憲法而請大法官會議釋

憲? 

 

若修憲應該刪除這條, 回歸原第四

十六條: “總統、副總統之選舉，以

法律定之” 

 


